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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7-5-202-058

王某与严某、聂某宝借款合同执行复议案

——职工住房公积金专户内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处置规则

关键词：执行 执行复议案件 住房公积金 公共性质 专款专用 提取条件

基本案情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在执行王某与严某、聂某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

2022年8月5日作出（2018）皖0523执657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

安徽省马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县管理部协助提取聂某宝名下公积金

，但该管理部认为不符合提取条件未予协助。2022年8月16日，和县人民法院作

出（2018）皖0523执657号执行裁定书，扣划中国建设银行和县支行住房公积金

管理专户中的聂某宝名下住房公积金人民币269975元（币种下同）。马鞍山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县管理部不服，提出书面异议。

经审理查明，被执行人聂某宝系安徽省和县某镇卫生院在职工作人员，其

在马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县管理部处有公积金269975元，不符合《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提取条件。此外，聂某宝名下无不动产

、车辆、股票等可供执行的财产。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9日作出（2022）皖0523执异111号执行

裁定，以异议不得对抗民事诉讼法为由，裁定驳回马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和县管理部的异议请求。该管理部不服，向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1日作出（2022）皖05执

复76号执行裁定：一、撤销和县人民法院（2022）皖0523执异111号执行裁定

；二、撤销和县人民法院2022年8月5日（2018）皖0523执657号执行裁定及协助

执行通知书；三、撤销和县人民法院2022年8月16日（2018）皖0523执657号执

行裁定。

裁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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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争议焦点为：执行法院能否强制扣划被执行人聂某宝的住房公积金。 

其一，从住房公积金的法律性质看，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条明

确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

于职工个人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一）》（法释〔2020〕22号）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也明确规定住房

公积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解除时可以分割，上述规定充分说明住

房公积金本质上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但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规定

了公积金管理机构及其职责、公积金的缴存、提取和使用等内容。这些规定说

明住房公积金不仅仅是职工个人财产，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其使用、周转

更多是由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进行统筹、管理、调配。在职职工依据《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之前，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享有职工住房

公积金的占用、使用权能，并可以使用其增值收益，用于建立住房公积金贷款

风险准备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和建设城市廉租住房的补充资金

，进而为职工群体提供最低住房保障。因此，住房公积金虽然属于缴存人所有

，但在其存于住房公积金专户时，仍属于专款专用的带有公共性质的特殊资金

，缴存人并不具备处分权。只有在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

定的条件并从住房公积金专户提取至个人账户后，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

的财产。本案中，被执行人聂某宝住房公积金不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规定的提取条件，不能予以扣划。      

其二，从强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法律依据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

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

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

”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协助执行。但是，关

于人民法院能否强制扣划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问题，法律未作具体规定。对

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强制划拨被执行人住房公积

金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2013〕执他字第14号函）明确：“被执行人

……符合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提取职工住房公积

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条件，在保障被执行人依法享有的基本生活及居住条件

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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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需要符合相应条件。 

综上，被执行人聂某宝住房公积金不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提取

条件，不能予以扣划。和县人民法院（2022）皖0523执异111号执行裁定适用法

律不当，结果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被执行人名下无住房，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时，在《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公积金提取条件满足前，一般不得直接采取扣划措施。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1月24日修

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9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

执行异议： 安徽省 和县人民法院 （2022）皖0523执异111号 执行裁定

（2022年8月29日）

执行复议：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皖05执复76号 执行裁

定（2022年11月11日）


